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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涉嫌巧立名目收取呼

吸照護中心清潔日用品費與呼吸照護病房照

護費，桃園縣政府衛生局及該縣醫事審議委

員會疑未依相關法令恪盡職責，審酌前揭自

費項目之妥適性及正當性，竟主動協助變更

收費名稱，增加民眾就醫負擔，涉有違失等

情。 

貳、調查意見： 

本案緣據本院調查「醫療機構對於健保給付項目以

外之收費，主管機關有無善盡監督管理之責。」乙案時，

經審閱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查復到院資料發現，行政院衛

生署(下稱衛生署)桃園醫院(下稱署桃醫院)涉嫌巧立名

目收取呼吸照護中心(Respiratory Care Center，下稱

RCC)清潔日用品費與呼吸照護病房(Respiratory Care 

Ward，下稱 RCW)照護費，疑涉有違失等情。經本委員等

簽請院長於民國(下同)99 年 8 月 26 日另立新案調查。

案經本院不預警訪查、履勘、調卷及約詢，爰已調查竣

事。茲將調查意見列述如后： 

一、桃園縣政府暨該縣醫事審議委員會主動將署桃醫院提

請審議之 RCW「照護清潔費」，率決議變更為「照護

費」，致費用名稱與實質內容未盡相符，收費金額與

方式亦顯失公允與合理，除有未善盡審查之責，尤有

協助該院巧立名目之嫌，殊有欠當： 

(一)揆諸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制度實施之主要精神，

既為結合社會群體之力，避免部分國人陷入「因病

而貧、因貧而病」之惡性循環困境，針對醫療機構

就非屬健保給付之收費項目及標準，主管機關自應

依法恪盡審查、核定等把關之責，以避免增加國人

就醫負擔，尤避免成為弱勢及低收入家庭之求醫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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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醫療法第 21 條、第 22 條、第 99 條：「醫療機

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核定之。」、「……醫療機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

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設置醫事審議委員會(下稱醫審會)，

任務如下：……二、醫療收費標準之審議……。」

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58 條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

構對本保險所提供之醫療給付，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不得自立名目向保險對象收取費用。」等均規定甚

詳。近年來，國內老年人口及慢性病患大幅增加，

長期依賴呼吸器之病患數量隨之巨幅成長，由於該

等患者迭有占用急症甚或加護病房之情形，衛生署

為提升重症病患照護品質，有效利用病房資源，爰

於 89 年 7 月 1 日推動「全民健康保險呼吸器依賴患

者整合性照護前瞻性支付方式詴辦計畫」，依醫療

機構等級、患者症狀、病情依賴程度及照護天數，

分別針對 RCC、RCW 病房費、護理費，採不同等級、

階段，予以論日計酬或論人計酬之支付標準，迄今

其 98 年度門診、住院合計健保總支出醫療費用帄均

每位患者花費已近達 74 萬點，高達國人帄均醫療費

用之 33 餘倍，已遠超越洗腎患者之 60 餘萬點及癌

症患者之 13 萬餘點，略低於血友病者之 249 萬點；

復以同年健保申報資料分析，呼吸器依賴患者年度

全部費用近達 243 億元，占健保全年醫療費用 4.76

％，僅稍次於洗腎之 302.6 億元。顯見設有 RCC 及

RCW 之健保特約醫療機構，健保給付已然成為其可

觀之收入來源，此亦可由署桃醫院 RCC、RCW 健保總

收入，98 年度已近達新臺幣(下同)9 千萬元窺出端

倪。衛生主管機關，針對該等醫療機構就 RCC、RCW

非健保給付之收費項目及標準，尤應善盡監督及管

理之責，以減輕該等病患家屬長期負擔，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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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查，署桃醫院擬新增「RCC 清潔日用品費(310 元/

天)」及「RCW 照護清潔費(26,000 元/月)」等兩項

自費項目，檢具相關成本分析之提案單於 98 年 9

月 7日以桃醫住字第 0980008294號函請桃園縣政府

(下稱縣府)衛生局提請該縣醫審會於同年 10 月 27

日召開第 5 次會議審查之決議略以：「(一)為避免

清潔費一詞造成民眾誤解，有關 RCW『照護清潔費』

請更名為『照護費』。(二)考量照護品質，本案同

意 RCW『照護費』不得超過 30,000 元/月。(三)本

案同意『RCC 清潔日用品費』不得超過 310 元/天…

…。」顯見該縣醫審會除主動協助署桃醫院將該院

RCW「照護清潔費」更名為「照護費」，並對該院上

開公文檢附之該等自費項目成本分析之提案內容除

照單同意之外，甚將其原需求金額(26,000 元)費用

提高至 30,000 元。 

(三)惟查，署桃醫院上開原提案申請之「RCW 照護清潔

費」自費項目成本分析之實際內容如下：清潔日用

品費每日帄均 294 至 328 元、照護費採外包制每日

需付 357 元，加計該院行政管理費約 149 元，以及

遇病患意識清楚且病房配備電視者，加收有線電視

費每日 33 元，合計每位病患每日約需付 867 元(詳

表一)，每月共 26,000 元。足見該院提案申請之「

RCW 照護清潔費」除包括「照護費」之外，尚包含

病患之「清潔日用品費」、「該院相關行政管理費」

，甚且包含「有線電視費」等 4 類性質迥異之費用，

要難以「照護費」一語全部涵蓋。雖據縣衛生局及

署桃醫院分別表示：「醫審會決議考量之因素，係

為避免清潔費一詞造成民眾誤解，遂予更改。」、

「因院內環境清潔產生之費用係院方固定成本，故

採『清潔費』一詞易被民眾誤認含有院內環境清潔

費用，且考量其收費內涵為住院病患身體清潔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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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審視醫療機構有否合理利潤，促

使其得以引進技術及培訓人力，進而提昇醫療品質

……。」、「清潔用品材料統一管理，除可增加工

作服務效率，降低糾紛之外，並可減少家屬之不便

利，提升病患照護品質……。」云云。 

(四)然桃園縣醫審會決議變更後之費用名稱為「照護費」

，理應僅代表照護業務所衍生之費用，顯無法就其

名稱窺見實際尚包含清潔日用品、行政管理及有線

電視等費用。且該會既深悉「自費項目名稱之不當

恐肇生民眾誤解」等情，自應詳加審酌其名稱之妥

適性及周延性，針對署桃醫院申請內含 4 類性質迥

異項目之「RCW 照護清潔費」，允宜分開列名獨立

呈現，以名實相符，維護就醫民眾知的權利，顯非

如該院原提案及該縣醫審會之決議，籠統含糊合併

隱藏於「照護清潔費」或「照護費」名稱下，此觀

衛生署於本院約詢後自承：「署桃醫院所列『RCW

照護費』係為住民使用之照護費用及清潔日用品費，

提供住民個人清潔衛生之用品列為衛材尚無不妥，

惟收費項目名稱宜改為『個人衛生用品費』以免被

誤解。」等語自明。次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

付標準第二部第一章第三節通則四及上開詴辦計畫

支付標準第二章第一節之三分別載明：「本節各項

病房費所訂點數均已包括病床費及其他雜項成本，

如……行政作業成本等。」、「……其中呼吸照護

中心及呼吸照護病房階段所訂點數已含本保險支

付標準及藥價基準所訂相關醫療支付點數……，除

施行血液透析(58001C)……不得申報其他費用。」

該院卻再額外收取 RCW 行政管理自費項目費用，顯

與前開支付標準有違。 

(五)復查，署桃醫院前項提案內容載明，部分病患尚包

含每日 33元(相當每月 1,000元)之病房有線電視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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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依照目前國內家戶有線電視收費行情，約每戶

每月 500 至 650 元不等，如以大量安裝分機使用之

用戶而言，其帄均價格勢將較前揭金額低廉甚多，

即使加計購置電視之折舊、電費，亦顯難達每床病

患均需負擔 1,000 元之價格。況入住 RCW 仰賴呼吸

器照護之病患，縱意識清楚，依其體況觀之，收視

電視之時間恐遠不及該署外包之照護人員，該項病

房電視費用自難謂合情合理，此有縣府自承：「該

院每月加收 1,000 元之有線電視費是否合理乙事，

本府將輔導該院考量該收費之妥適性。」等語附卷

足憑。再者，前揭清潔日用品費之收費方式視每位

入住 RCW、RCC病患每日皆帄均使用 12片之紙尿褲、

紙尿片及看護墊，且該院針對 RCW 病患家屬自行聘

用外勞看護者，仍收取照護費用，此觀署桃醫院表

示：「有家屬自行聘用外勞，但基於病人安全及權

責區分，單位內之照顧服務員仍需依規範執行照護

業務，故會收取照護費。」等語自明，顯未慮及病

患個人使用習慣之差異性及隱私性，不無為圖管理

之便，而有輕忽病患權益之訾議，顯失公允。凡此

益證桃園縣政府暨該縣醫審會除有未善盡審查之責，

尤有協助該院巧立名目之嫌，殊有欠當。 

二、署桃醫院 RCW「照護清潔費」、RCC「清潔日用品費」

及「看護費」未依規定明確載明於病患收據，且在未

報請主管機關審議前，即擅向病患收費，期間分逾 8

年及 3 年，顯未依法行政，並輕忽就醫民眾知的權益，

均有違失： 

(一)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4 條規定：「本法所稱政府機

關，指中央、地方各級機關及其設立之……醫療…

…等機構。」行政院於 98 年 7 月 8 日發布之國家廉

政建設行動方案，尤將「提升效能透明，保障民眾

知的權利」納入政策方向及具體作為。次按保險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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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服務機構收取醫療費用，應開給載明自行負擔費

用項目及金額之收據，84 年 1 月 27 日發布之「健

保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24 條(89 年 12

月 22 日修正為第 9 條)」、同年 2 月 24 日發布之「

健保醫療辦法第 18 條(95 年 8 月 2 日修正為第 21

條)」、93 年 4 月 28 日公布修正之「醫療法第 22

條」，早已定有明文。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下稱

健保局)爰分別於 95 年 12 月 5 日、96 年 7 月 12 日

召開「健保醫療機構收費明細表(範例)」、「醫療

機構收費明細表事宜」等研商會議後，以該署同年

8 月 3 日衛署醫字第 0960203653 號、同年月 21 日

同字第 0960203690 號及同年 10 月 5 日同字第 0960

213835 號等函分別規定醫療機構提供費用收據之

原則、參考格式及補充規定，並分別以 95 年 2 月 2

2 日衛署醫管字第 0952900184 號及 96 年 7 月 8 日

同字第 0960058841 號等函所屬各醫院重申前開相

關規定；復經該署於 99 年 3 月 12 日修訂醫療法施

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所定醫

療費用之收據，應載明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

點數清單所列項目中，申報全民健康保險及自費項

目之明細；非屬醫療費用之收費，並應一併載明之

……。」並獲審議通過及發布在案。準此，署桃醫

院既屬衛生署所屬公立醫療機構，相關作為及處置

措施除應同國內各醫療機構確實依據該署前開相關

法令及函釋規定辦理之外，尤應善盡政府團隊成員

之角色與職責，切實遵守政府資訊公開相關規定，

針對該院收取之 RCC、RCW 相關費用及其明細，允應

明確載明於病患之收據，先予述明。 

(二)經查，署桃醫院收取「RCC 清潔日用品費」之實質

內容包含紙尿褲、紙尿片、看護墊、衛生紙、清潔

護膚用品等；「RCW 照護清潔費」則涵蓋「照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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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日用品費」、「該院相關行政管理費」，甚

且包含「有線電視費」等 4 類性質迥異之費用，已

詳調查意見一所述。詎該院開立「RCC」及「RCW」

相關醫療項目收據之項目及內容，並未載明前開各

類費用之明細及金額，卻隱含於「衛材」或「病房

費差額」項目，詳圖 1，此並有該院檢附之 99 年 1、

3、6、8 等 4 月份開立之呼吸照護相關醫療項目收

據影本在卷可稽。揆之衛材定義，理應指醫療機構

診斷、治療、減輕或直接預防人類疾病，或足以影

響人類身體結構及機能之儀器、器械、用具及其附

件、配件、零件及其與前揭用途有關之相關衛生耗

材，其相關費用顯難以等同「委外之照護費」、「病

患個人清潔日用品費」、「該院相關行政管理費」

及「有線電視費」，核收據項目名稱洵與病患實際

消費內容明顯不符，此觀該院及衛生署經本院約詢

後自承：「本院已更新收據格式，照護費與清潔日

用品費已分別呈現列印。」、「有關署桃醫院開立

之收據，將『RCW 照護費』歸於『衛材』欄位呈現，

而未列舉明細乙節，是有不宜。」及縣府衛生局於

本院約詢前查復：「本局已於 99 年 11 月 4 日以桃

衛醫字第 0990019987 號函，依醫療法第 22條規定，

要求該院立即改善。」等語自明，殊有欠當。 

(三)復綜合前項調查意見、署桃醫院開立之收據、署桃

醫院查復：「該院 RCW 及 RCC 分別於 89 年 12 月及

95 年 2 月時成立時，即已訂定自費項目並開始收

費。」等語及該院 98 年 6 月 29 日第 13 次院長室

業務協調會報紀錄載明：「一、為『RCC 病房自費

收費項目是否繼續執行案』，提出報告。……決議

：本院決定自同年 7 月 1 日起不收看護費，只收清

潔耗材費計 310 元/天……。」等節，並卷查「桃

園縣醫審會會議紀錄」、該院提報之「自費項目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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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清單」及衛生署請該署醫院北區區域聯盟管理委

會(下稱北區管委會)查復：「現有資料內未見署桃

醫院 RCC 及 RCW 自費項目提報收費申請表。」等語

發現，除證署桃醫院已向病患收取「RCC 清潔日用

品費」、「RCW 照護清潔費」等兩項自費項目分別

逾 8 年及 3 年以上，遲至 98 年 9 月 7 日始報請桃

園縣醫審會審議(同前所述)之外，該院自 95 年 2

月至 98 年 7 月 1 日間，向病患收取長達 3 年餘之

「RCC 看護費」，以及 RCC、RCW 分別收取健保不

給付藥品、鉀離子幫浦阻斷劑、證明書等其他自費

項目費用，竟悉未曾報請該署北區區管會及縣府分

別討論確認及核定，亦未載明於上揭所示病患之收

據。益證該院除長期未依規定明確揭露該等費用資

訊並載明於病患收據，顯輕忽就醫民眾知的權利甚

明之外，亦未依醫療法第 21 條：「醫療機構收取

醫療費用之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之。」及衛生署所屬醫院自費醫療收費基準壹之六

：「本一覽表未核定之項目，基於診療需要，應提

報收費申請表，由該區區域聯盟討論確認……。」

等規定執行，怠失之責益明。 

三、桃園縣政府及該府衛生局疏於督導考核，致署桃醫院

在未獲該府核准前，即擅自向病患分別收取 RCC「清

潔日用品費」、「看護費」及 RCW「照護清潔費」，

期間分別長達 3 年及 8 年以上，復坐令該院長期未依

規定開立名實相符之病患收據，迨本院調查後，始要

求該院改善，洵有違失： 

(一)按醫療法第 21 條、第 26 條、第 28 條、第 99 條規

定：「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醫療機構應依法令

規定或依主管機關之通知，提出報告，並接受主管

機關對其人員配置、設備、醫療收費、醫療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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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安全、診療紀錄等之檢查及資料蒐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轄內醫療機構業務，

應定期實施督導考核。」、「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設置醫事審議委員會，任務如下：……二、

醫療收費標準之審議……。」是桃園縣政府針對轄

內署桃醫院等醫療機構，除負有核定其醫療費用收

費標準及定期督導考核等職責外，並得檢查其相關

設備、作業流程、紀錄、資料，命其提出報告。尤

以衛生署既分別以 96 年 8 月 3 日衛署醫字第

0960203653 號、同年月 21 日同字第 0960203690 號

及同年 10 月 5 日同字第 0960213835 號等函請該府

衛生局依該署函釋原則輔導轄區醫療機構儘速修改

相關資訊系統或表單格式，自斯時起，該府更應加

強輔導轄內醫療機構，適時增加督導考核頻率，特

先敘明。 

(二)惟查，桃園縣政府衛生局除遲至衛生署函頒上開命

令逾 3 年後，迨 99 年度始將轄內醫院開立之病患收

據列為督考項目之外，針對署桃醫院長期未將 RCW

「照護清潔費」、RCC「清潔日用品費」及「看護費

」載明於病患收據等情，竟長期未能察覺，至本院

立案調查於 99 年 10 月 4 日會同該局赴該院不預警

訪查後，既已對該院開立收據之內容及格式產生疑

慮，該府猶未主動瞭解，迨本院於同年 11 月 1 日通

知約詢後，該府始於同年月 4 日以桃衛醫字第

0990019987 號函，依醫療法第 22 條規定，要求該

院立即改善，此分別有該府自承：「本府衛生局於

98 年將其收據查核正式納入診所年度督導項目中，

並於 99 年擴大適用於醫院督考項目。」等語、該

局查處資料及本院履勘錄音檔在卷可稽，行事不無

消極怠慢。次查，署桃醫院未獲該府核准，即擅自

向病患收取前揭 RCW「照護清潔費」、RCC「清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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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費」及「看護費」，期間長達 3 年及 8 年以上，

已詳調查意見二之(三)所述，該府亦難辭督導考核

不力之責。 

(三)復據該府檢附約詢前查復資料之附件 9，該轄醫療

機構設有 RCW 者，除長○財團醫療法人桃園長○紀

念醫院、桃園榮民醫院、敏○醫院、國軍桃園總醫

院尚依照健保醫療費用支付標準收費，未再額外取

自費項目費用外，大部分均有額外分別收取照護費、

清潔日用品或洗衣費、轉院救護車費等自費項目費

用，費用約分布於 5,000 至 25,000 元不等，甚至有

醫院收取每日 1,000 至 1,400 元，每月達 40,000

元以上之高額費用情形。顯見桃園縣政府任令轄內

醫療機構巧立 RCW 自費項目名目向病患收取費用，

毫未見客觀標準，該縣醫審會審議把關機制形同虛

設之虞，益證該府管理不當、督導欠周，足堪印證。 

四、衛生署疏於監督，致所屬公立醫院擅訂 RCW自費項目，

金額亦無客觀，並有桃園、新營及旗山等署立醫院於

未依法報准前即擅向民眾收費，洵有疏失： 

(一)按衛生署辦事細則第 7 條、第 15 條規定：「醫事處

分設六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二、第二科：

……(四)關於公立醫院經營管理之督導及輔導事

項……。」、該署醫院管理委員會(下稱醫管會)設

置要點第 1 點、第 2 點規定：「該署為增進所屬醫

院之營運成效，提昇醫療服務品質，特設醫管會。」

、「醫管會任務如下：(一)該署醫院體制改革及多

元化經營之規劃、推動事項。(二)該署醫院整體資

訊之規劃、推動事項。(三)該署醫院營運成效之督

導、策進及其相關研究發展事項。(四)該署醫院醫

療業務、服務品質及人員教育之督導事項。……(

六)其他有關該署醫院營運之督導事項。」、該署

所屬醫院區域聯盟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1 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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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為增進所屬醫院之營運成效，提昇醫療服務

品質，就所屬醫院分區辦理區域聯盟，並為聯盟業

務需要，設各區域聯盟管理委員會。」、「管委會

任務如下：(一)區域聯盟內各醫院醫療業務、服務

品質、營運成效及相關研究發展之策進事項。(二)

聯盟醫院人力發展及其統籌調度運用事項。……(

四)聯盟醫院行政支援業務之統籌及協調、督導事

項。(五)其他有關聯盟醫院營運之協調、督導事項

。」75 年 11 月 24 日公布施行之醫療法第 17 條(至

93年 4月 28日始修正統一由地方主管機關核定)復

已明定：「……公立醫療機構之收費標準，由該管

主管機關分別核定。」是署桃醫院既為衛生署所屬

公立醫療機構，其相關作為、收費情形及處置措施

勢將成為國內各醫療機構群起師法或效尤之對象，

該署基於所屬醫院監督管理之責，除應督促所屬醫

院確實落實各項規定之外，在 75 年 11 月 24 日至

93 年 4 月 28 日期間，該署尤應善盡所屬醫院醫療

費用核定之責，以資為國內各醫療機構之表率，特

予敘明。 

(二)惟查，署桃醫院未獲桃園縣政府核准前，即擅自向

病患分別收取多年之 RCC「清潔日用品費」、「看

護費」及 RCW「照護清潔費」，且未依規定開立名

實相符之病患收據，違失情節甚明，已詳前述，衛

生署自難辭監督不周之責。且據該署於本院約詢後

查復資料，各署立醫院設有 RCW 者，除新竹醫院、

嘉義醫院尚依照健保醫療費用支付標準收費，未額

外收取自費項目費用外，大部分均有額外收取照護

費及清潔日用品費等自費項目費用，合計費用約分

布於 20,000 至 35,000 元不等，竹東醫院則另向自

聘看護之病患家屬收取每月 5,000 元之管理費。甚

且，新營醫院及旗山醫院等署立醫院收取之 RCW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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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醫療費用迨本院通知衛生署約詢前，竟未依法報

請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核定，即已擅向就醫民眾收費

多年。綜此益見該署疏於監督、管理，任令所屬各

公立醫院未依規定擅訂 RCW 自費項目名目，費用毫

無依循標準，甚且多有未經核准即擅向民眾收取自

費醫療項目費用等情，顯難辭違失之責。核該署前

開違失，顯未能正己於先，從而未曾審慎檢討所屬

醫院浮濫收費情形，探究其背後隱含之問題，究肇

因於健保醫療費用支付標準規劃欠周，抑或該署長

期放任所屬醫院長期恣意妄為所致，凡此悉未見該

署相關檢討策進作為，焉能要求國內各公、私立醫

療機構遵照辦理於后，無異肇致循規蹈矩僅收取

RCC、RCW 健保醫療費用之醫療機構，成為醫療資源

競爭激烈市場之犧牲者，該署容已喪失主管機關之

角色與立場，監督與管理不力之責益明。 

五、衛生署迄未對「醫療費用」明確釋義，亦未釐清「照

護費」與「護理費」之異同，任令署桃醫院率將「照

護費」排除於「醫療費用」之外，不無怠失： 

(一)按衛生署辦事細則第 7 條規定：「醫事處分設六科

，各科掌理事項如下：一、第一科：……(二)關於

醫療法、醫事人員相關法令研擬、修正及解釋事項

。」、該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下稱健保局)組織法第

7 條規定：「醫務管理組掌理下列事項：一、醫務

管理法規之擬議、作業規則及標準作業流程之研訂

。二、醫療費用協定之擬議及各部門醫療費用總額

之管理。」及醫療法第 21 條、第 99 條規定：「醫

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定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58 條規定：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本保險所提供之醫療給付，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得自立名目向保險對象收取

費用。」是衛生署既職司醫療法、全民健康保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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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管法規研擬、修正、擬議及解釋之責，自應針

對前開法令多次載明之「醫療費用」等重要名詞明

確定義，清楚釋明其內涵及範圍，以資為所屬及各

醫療機構執行之依據，先予述明。 

(二)揆之健保醫療費用支付標準明定：「……第四節、

精神科慢性病房住院照護費與日間住院治療費：本

節住院照護費、日間住院治療費所訂點數均已包括

醫師診察費、病床費、護理費、精神醫療治療費及

其他雜項成本……。第八節、住院安寧療護：四、

住院照護費之計算……五、本章住院照護費所訂點

數已包括醫師診察費、護理費、病床費、相關醫療

團隊照護費……不得另外申報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費用支付標準所列項目，亦不得以其他名目向保險

對象收取費用。」足證健保局自始即將照護費視為

醫療費用，至為明確。 

(三)經查，關於署桃醫院擅向病患收取多年之「RCW 照

護費」，是否屬醫療費用，從而須依醫療法第 21

條規定報請縣府核定乙節，詢據署桃醫院諉稱：「

本院所收『照護費』包含專業照護服務員協助『照

護多重管路之完全依賴病患』所需之費用及『照護

病患所需清潔日用品費』，故不屬『醫療業務相關

費用』範疇……。」、「本院向民眾收取 RCW『照

護費』及『清潔日用品費』，原未報請主管機關核

定，嗣因衛生署於 98 年 7 月 22 日以衛署醫管字第

0982960319 號函所屬各醫療機構略以，請將『RCC

、RCW』收取之自費醫療費用，依規定報備主管機

關核定。本院誤以為該項自費項目需報核，爰報請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核定。」云云，桃園縣政府及衛

生署則分別表示：「本府於是將可間接提昇醫療品

質之『照護』工作所衍生之照護費，視為廣義之醫

療費用並予以審議通過在案……。」、「非屬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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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之收費項目，雖無須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核定，惟醫療機構如將非屬醫療費用之收費項目

，報請主管機核定，查醫療法並無相關限制不得為

之。」云云。顯見該署長期未依職責明確釋義「醫

療費用」等法定名詞甚明，除肇生署桃醫院及桃園

縣政府認定之歧異，從而各取所需，就其有利部分

取巧解讀之外，亦任令所屬醫院將健保局已明文認

定屬於上開「醫療費用支付標準」之「照護費」，

率排除於醫療費用之外，因而未經核准即擅自向民

眾收費多年，甚至成為該院及該署諉責之脫辭，殊

有欠當。 

(四)次查，依就醫民眾角度以觀，舉凡國人於醫療機構

就診、治療、檢查、領藥、急診、住院等行為而衍

生之相關費用，允屬醫療費用無虞。且卷析衛生署

所屬醫院自費醫療收費基準(91 年 4 月 8 日發布、

96 年 7 月 3 日廢止)發現，外籍看護申請書、托嬰、

Ｘ光拷貝費、病歷複製費、調奶費(泡奶費)等與醫

療行為及醫療輔助行為尚無直接相關之費用，既皆

曾遭該署認屬自費醫療項目而納入前開基準明文

規範有案，以「照護」為名之 RCC、RCW，顯難將攸

關其住院病患權益之核心照護工作所衍生之費用，

排除於醫療費用項目之外，洵難名實相符。況各醫

療機構加護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下稱 ICU

）及 RCC 等病患之生活照護工作自始既皆由護理人

員負責執行，此觀「全民健康保險呼吸器依賴患者

整合性照護前瞻性支付方式詴辦計畫支付標準」暨

「全民健康保險 RCC 設置基準」自明，則護理人員

長期負責前揭照護工作所衍生之費用，豈有認其非

屬醫療費用之理，不無抹煞護理人員長期辛勞之付

出。又，署桃醫院 98 年 9 月 7 日桃醫住字第

0980008294 號函、衛生署同年 7 月 22 日衛署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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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0982960319 號函及署桃醫院承辦單位於該署

前開函之簽辦意見既分別載明：「自費醫療項目申

請表」、「貴院所設 RCC、RCW 收取之自費醫療費

用，請依規定報請主管關核定……。」、「本院目

前收取 RCC、RCW 收取自費項目如清潔及照護費……

已詢問衛生局承辦人員表示：該等自費項目須報備

……。」等語，皆曾明文認定該項照護費係屬應報

請桃園縣政府核定之醫療費用無虞，在在可證衛生

署縱容署桃醫院擅將照護費用排除於醫療費用之不

當，該署疏於監督之責，洵堪認定。 

(五)復查，衛生署健保局及縣府既分別表示：「生活照

護內容如有屬於護理人員醫療護理事項，則應屬於

『護理費』，依據本保險醫療費用支付申報標準，

各類病房費所訂點數均已包括病床費、護理費及其

它雜項成本等，故本保險特約醫院應不得將『護理

費』併入『生活照護費』向保險對象收取。」、「

照護員因協助處理原由護理人員執行非護理性之

日常生活照顧，可間接提升醫療品質……。」等語

，顯示該署健保局及縣府皆深悉生活照護之部分工

作內容屬於護理人員醫療護理事項及工作範圍，此

觀各醫療機構 ICU 及 RCC 等病患之生活照護工作自

始既皆由護理人員負責執行甚明，益證照護費與護

理費尚有重疊之處，顯難逕將其排除「護理費」及

「醫療費用」之外，突顯該署迄未釐清並明確區分

其工作範圍自明。再者，RCC 病患既由護理人員負

責照護，相關費用既已涵蓋於健保支付標準護理費

及病房費等醫療費用項目內，署桃醫院竟曾額外再

收取該病房長達 3 年餘之看護費，究係突顯健保支

付標準規劃欠周，思慮不足而低估護理費所致，抑

或印證署桃醫院收取該等自費項目費用之不合理，

凡此益證衛生署疏失之責，亟應督同各所屬醫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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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檢討妥處。 

六、衛生署訂定之「全民健康保險呼吸器依賴患者整合性

照護前瞻性支付方式詴辦計畫」未充分考量實際護理

及護佐人力之需求；復未查察署桃醫院 RCC、RCW 相關

醫事人力及病床數不符設置基準，仍持續支付該院醫

療費用，均有欠當： 

(一)按衛生署健保局為配合「全民健康保險呼吸器依賴患

者整合性照護前瞻性支付方式」詴辦計畫之實施，爰

於 89 年 7 月 25 日公告「RCC 設置基準」及「RCW 設

置基準」(詳表二)分別略以：「一、人員：(一)1.

醫師：每 24 床應有專責胸腔暨重症加護專科醫師至

少 1 名，住院醫師日、夜班至少各 1 名……。(三)

護理人員：1.每床應至少有 1 名，並須 24 小時皆可

提供照護服務。2.至少有 60％比例人員具備臨床護

理工作 2 年以上經驗……。二、醫療設施：……每一

照護中心至少 10 床，至多 24 床……。」、「一、人

員：(一)醫師：每 30 床應有專責胸腔專科醫師或重

症專科醫師或內科專科醫師至少 1 名，夜間應有值班

醫師（主治或住院醫師）至少 1 名……。(三)護理人

員：1〃每 6 床應至少有 1 名。2、至少有二分之一比

例人員具備臨床護理工作 2 年以上經驗。……。二、

醫療設施：1、呼吸照護病房至少 10 床，至多 40 床

……。」並於同年 8 月 19 日公告整合性照護系統內

之醫療機構(含主要負責醫院)，必須符合該局前揭公

告之病房設置基準，始具參與該詴辦計畫之資格，此

觀該計畫附表載明：「申請本表所列項目之病房，須

符合附表 RCC、RCW 設置基準各項規定」自明，先予

敘明。 

(二)惟查，醫療機構護理人員實際工作型態係 1 天 3 班

制(人力係數以 3 計)，倘加計每年應休日數(人力

係數以 1.5 計)，則實際需求人力應再乘以 4.5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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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始屬合理，亦即上開 RCC、RCW 護理人力基準

洵應分別為「每床每天 4.5 護理人力」及「每 6 床

每天 4.5 護理人力」，方符合實際。且 RCC、RCW

入住病患為多重管路之完全依賴患者，生活照顧等

鎖碎暨繁重事務為其病房工作之核心，此觀其「照

護」之名自明，然上開詴辦計畫，卻未考量從事該

等 RCW、RCW 照護工作等護理及其協助人力之實際

需求，因而未將其納入相關人力基準妥為規範；又

，前開詴辦計畫自 89 年 7 月 25 日施行迄今已逾

10 年，雖已歷經 18 次修訂，竟未曾務實審視護理

及照護人力之實際需求，迄乏相關檢討改進措施，

綜此除證該局輕忽呼吸衰竭多重管路依賴患者之

實際照護需求，益證健保局相關人力設置基準之規

劃有欠周延，核有失當。 

(三)次查，署桃醫院 RCC 病床數計 16 床，目前實際占床

數為 14 床，雖尚符合上開設置基準：「每一 RCC

至少 10 床，至多 24 床」之規定，然 RCW 計 53 床，

目前實際占床數 42 床，卻明顯違反上開設置基準：

「RCW 至少 10 床，至多 40 床」之規定。且以該院

目前實際占床數為計算基準，並充分考量 1 天工作

3 班制及每年休假日數之實際需求，則該院 RCC 及

RCW應分別至少配置 63(14×4.5)及 32(【42÷6】×4.5)

個護理人員，惟該院 RCC 及 RCW 護理人員總人數卻

皆僅為 14 人(詳表三)，顯違反上開 RCC 及 RCW 人力

設置基準。倘再以該院實際設置病床數為計算基準，

該院 RCC、RCW 護理人力勢將益形短絀。足證署桃醫

院顯未符合該詴辦計畫之參加資格，衛生署除未曾

查明即率准該院參與該詴辦計畫於先，自該院參與

該計畫至本院約詢前已近 11 年期間，復未見該局研

擬相關配套機制勾稽查核於后，迨本院約詢時始被

動察覺，肇致該院猶以該詴辦計畫之支付標準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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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向健保局申請相關費用，該局醫療費用之審核

及核撥作業難謂嚴謹，洵有疏失。又，該院違反規

定究僅屬個案，或屬普遍存在於國內各健保特約醫

療機構，肇生相關設置基準聊備一格，形同虛設之

虞，值此健保財務吃緊，亟需各界開源節流，合作

攜手邁入二代健保時代，創造國內醫療及社會福利

制度新的里程碑之際，凡此疑慮衛生署自應詳實檢

討究明見復。 

七、桃園縣政府未遴聘適格之委員組成醫審會，委員人數、

組成及出席人數復與規定不符，致該會相關決議之效

力及公正性顯有疑慮；署桃醫院前副院長未循行政程

序報准，即擔任該縣醫審會委員，顯有失當；衛生署

監督管理欠周，亦有疏失： 

(一)按醫療法第 99 條、第 100 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設置醫審會，任務如下：一、醫療

機構設立或擴充之審議。二、醫療收費標準之審議

。三、醫療爭議之調處。四、醫德之促進。五、其

他有關醫事之審議。前項醫審會之組織、會議等相

關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前二條之醫審會委員，應就不具民意代表、醫療法

人代表身分之醫事、法學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遴

聘之，其中法學專家及社會人士之比例，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93 年 4 月 28 日修正公布後條文：新增『

應就不具民意代表、醫療法人代表身分之醫事、法

學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遴聘之』等文字。」、88

年 11 月 29 日即已發布實施之桃園縣醫審會組織規

程第 3 條規定：「本會置主任委員 1 人，由衛生局

長兼任，委員 12 至 20 人，由縣長就有關機關代表

、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中聘(派)兼之，其聘期均為

2 年，並得續聘連任之。前項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

一以上為法律專家及社會人士。」及內政部(5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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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字第 178628號令訂定發布之會議規範第 4條規定

：「開會額數：各種會議之開會額數，依左列規定：

一、永久性集會，得自定其開會額數。如無規定，

以出席人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二

、處理議案之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

，始得開會……。」是各直轄市、縣市醫審會既負

有醫療機構設立或擴充與醫療收費標準之審議，以

及醫療爭議之調處等重要事項，無一不與民眾健康

權及消費權益關係至深且鉅，力求其委員組成及議

事運作之客觀性、公正性及合規範性自不待言，桃

園縣政府自應依前開各規定遴選適格之委員妥組及

運作該縣醫審會，特此敘明。 

(二)經查，詢據桃園縣政府查復，該縣歷屆醫審會委員

之法學專家及社會人士之名單詳表四，其歷屆受聘

情形及背景詳表四-1、表四-2。足見該會第 4、5

屆等 2 屆委員人數已逾該會組織規程規定之上限

(20 人)，其社會人士、法學專家人數亦未達法定下

限(三分之一)，以及第 1 屆李○○、王○○，第 2

屆李○○，第 3 屆王○○、曾○○等屆委員係屬廣

義之醫療相關專業人士，顯難充當社會人士，此有

衛生署於本院約詢時及約詢後表示：「依醫療法立

法意旨，其臚列醫事、法學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

之各項人士，即顯示各項人士具有互斥性，以『醫

事人員』充為『社會人士』，非為妥適，建議該局

予以改善為宜。」等語附卷足憑，從而扣除該等委

員人數，該縣醫審會自始至今，社會人士、法學專

家均未達三分之一之法定下限，除明顯違法之外，

就毒樹果實理論以觀，該縣醫審會歷次決議之效力

顯有疑慮，公正性及客觀性洵啟人疑竇，不無間接

印證外界長期對其醫醫相護之詬病。 

(三)復按醫療法上開規定，自 93 年 4 月 28 日起，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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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會委員應就不具醫療法人代表身分者遴聘之。

經審視該縣醫審會歷屆委員名冊發現，第 3 屆：

趙○、鍾○強、孫○儒，第 4 屆：趙○、鍾○強、

陳○樂，第 5 屆：何○鈞、鍾○強、陳○樂等委員

，分別時任國防部國軍桃園總醫院、署桃醫院及

衛生署桃園療養院等職位。縱該等醫院非屬醫療

法人，卻與國內醫療法人等各醫療機構爭食國內

醫療資源，具有明確之競爭及利益衝突關係，此

觀「署桃醫院設有 RCC、RCW 病床數計 69 床，為

桃園縣轄內各醫療機構之最」自明，然桃園縣政

府卻遴聘該等公立醫院代表擔任委員乙職，公正

性及客觀性顯有疑慮，殊有欠妥。衛生署基於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之責，自應對此法令之疏漏疑慮

檢討妥處。 

(四)再按公務人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2、第 14 條之 3 規

定：「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服務機關許可……。」

「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

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查

署桃醫院鍾○○前副院長連續 3 屆應邀擔任桃園

縣醫審會委員，卻僅口頭向該院院長報備，未曾

循行政程序報請該院書面許可，難謂與前開法令

相符，此有衛生署於本院約詢後自承：「鍾前副

院長應邀擔任該縣醫審會委員，應經署桃醫院許

可……本署將督促該院應以書面簽核較為妥適。」

等語附卷足稽。綜此突顯桃園縣政府及署桃醫院

上揭多項違失，彰彰明甚，衛生署洵難辭監督管

理不力之責。 

八、桃園縣政府疏於監督，致該縣醫審會竟未曾對歷次會

議錄音或錄影，委員出席簽到簿等重要檔案亦未妥善

保存，復坐令該會委員未親自出席，任意指派代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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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開會人數，內部管控機制顯有疏漏不足，行政作業

失之草率，洵有欠當： 

(一)按桃園縣醫審會執掌及其審議事項，悉攸關轄區民

眾健康權及消費權益甚鉅，相關會議運作實況、檔

案及歷程紀錄自應分別妥為記錄及保存，除資為公

務重要歷史考據文獻檔案外，尤於必要時，作為司

法機關行使職權及民眾爭取權益之重要參據，此觀

檔案法、行政程序法及行政院、內政部分別函頒之

文書處理手冊及會議規範等規定足資參照。 

(二)惟查，桃園縣醫審會於本院調查前，除皆未對歷次

會議實況錄音或錄影之外，本案系爭會議(98 年 10

月 27 日)之簽到簿竟已不知去向，致該等會議紀錄

及作成之多項重要決議之真實性不無啟人疑竇。此

分別有縣府查復：「歷次會議過程並無錄音錄影…

…爾後本局將於會議過程中進行錄音存檔備查。」

、「本案 98 年 10 月 27 日作成署桃醫院增收自費

項目案之醫審會會議簽到簿已遺失，下落不明……

。」等語附卷足憑，該縣醫審會之相關行政作業失

之草率，至為灼然。 

(三)次查，桃園縣醫審會於 98 年 2 月 9 日召開之第 1

次會議、同年 5 月 26 日召開之第 4 次會議及同年

10 月 27 日召開之第 6 次會議，親自出席簽到(註：

部分委員係委由他人出席及代簽，理應扣除，此有

縣府自承：『因委員無法出席，故委託該機關同仁

代表出席，本府衛生局已要求委員不得有委託之情

事』等語附卷可稽。)之委員分別僅有 7、11 及 11

位，皆未達其 12 位(該屆委員總數計 24 位)之法定

開會及決議人數，卻仍分別作成「華○醫院與堯○

股份有限公司之醫院經營糾紛案」之會議結論及「

懷○醫院新建修正計畫案」、「華○醫院新設案」、

「仁○醫院新建修正計畫案」、「敏○醫院申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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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自費項目收費案」、「署桃醫院及新屋醫院申請

8 項自費收費案」、「本案署桃醫院增收 RCC 及 RCW

等自費項目案」、「天○醫院擴建營業面積案」、

「長○財團醫療法人桃園長○紀念醫院增收簡易

PSG 睡眠檢查案」、「私立至○園精神科護理之家

籌設工期展延案」、「桃園縣精神科復建機構收費

規範案」等多項重要決議，致該等決議之效力顯有

疑慮，益證該府衛生局暨該縣醫審會內部控管機制

與行政作業之疏漏及不足，洵有欠當。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二、三、四、六，提案糾正桃園縣政府、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衛生署桃

園醫院。 

二、調查意見五、七、八，函請行政院轉飭行政院衛生署、

桃園縣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三、調查意見一至四，函請審計部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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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本案大事紀 

時間(年.月.日) 大事紀要 

75.11.24 醫療法公布 

87.4 

衛生署訂定「中重度加護病房(急性呼吸治療病床，即 RCC)」及「RCW」設置標準 

〃衛生署提「改善醫院急診重症醫療計畫」 

健保局組工作小組，研擬支付制度改革措施，研訂醫療費用支付標準 

〃工作小組：臺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臨床專家及學者，健保局邀集 

84.1.27 

衛生署發布健保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 

第 24 條：「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保險對象收取其應自行負擔之費用，應掣給

醫療費用項目明細表及收據」。 

84.2.24 

衛生署發布健保醫療辦法 

第 18 條：「保險對象完成診療程序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依本法規定向保險

對象收取其應自行負擔之費用，並掣給保險醫療費用項目明細表及收據……」。 

88.11.29 

桃園縣政府發布該縣醫審會組織規程 

第 3條：「本會置主任委員 1人，由衛生局長兼任，委員 12至 20人，由縣長就

有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中聘(派)兼之，其聘期均為 2年，並得續聘

連任之。前項委員至少應有 1/3以上為法律專家及社會人士。」。 

89.5.6 
衛生署公告「健保呼吸器依賴患者整合性照護前瞻性支付方式」詴辦計畫。 

〃89.7.1衛生署開始推動國內醫療機構參與 

89.7.19 (一)醫療法修正 

89.7.25 
衛生署公告 RCC、RCW及居家照護設置基準。 

〃健保醫字第 89005937號 

89.8.19 衛生署公告整合性照護系統內之醫療機構需符合上開設置基準。 

89.12.22 

衛生署修正健保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 

第 9條：「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保險對象醫療服務，應開給保險醫療費用項目

明細表及其自行負擔費用之收據。」 

89.12 署桃醫院成立 RCW，訂定自費項目開始收費。 

91.4.8 
衛生署訂定所屬醫院自費醫療收費基準。 

〃以衛署中字第 0913000021號函 

93.4.28 醫療法修正公布 

95.2 署桃醫院成立 RCC，訂定自費項目開始收費。 

95.2.22 

衛生署函所屬各醫院略以：「93年 4月 28日修正醫療法第 21條規定：醫療機構

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衛署醫管字第 0952900184號 

95〃8〃2 
衛生署修正發布健保醫療辦法。 

第 21 條：「保險對象完成診療程序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依本法規定，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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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年.月.日) 大事紀要 

險對象收取其應自行負擔之費用，並開給保險醫療費用項目明細表及其自行負擔

費用之收據。」 

95.12.5 健保局召開「健保醫療機構收費明細表(範例)」研商會議。 

96.7.3 衛生署公告廢止所屬醫院自費醫療收費基準。 

96.7.8 

衛生署函所屬各醫院重申：「本署所屬醫院於新增自費項目或原核定診療項目有

調整時，應依照醫療法第 21條規定程序辦理前開相關規定」。 

〃醫管字第 0960058841 號 

96.7.12 健保局召開「醫療機構收費明細表事宜」研商會議。 

96.8.3 
衛生署函頒醫療機構提供費用收據之原則、參考格式。 

〃該署衛署醫字第 0960203653號函 

96.8.21 

衛生署請各縣市衛生局輔導其轄區醫療機構儘速修改相關資訊系統或表單格式

，依前開函釋原則辦理。 

〃衛署醫字第 0960203690號函 

96.10.5 
衛生署補充前開收據格式相關規定。 

〃衛署醫字第 0960213835號函 

97.12.29 
衛生署修訂 RCC及 RCW 設置基準關於空間之規定，回歸適用一般急性病房之「醫

療機構設置標準」，未涉及人力及病床數之修正。 

98.6.29 

署桃醫院召開第 13次院長室業務協調會報。 

〃紀錄略以：「一、為『RCC 病房自費收費項目是否繼續執行案』，提出報告。

……決議：本院決定自同年 7月 1日起不收看護費，只收清潔耗材費計 310元

/天……。」。 

98.7.22 

衛生署函所屬各醫療機構略以，請將 RCC、RCW 收取之自費醫療費用，依規定報

備主管機關核定。署桃醫院於前開函之簽辦意見略以：「本院目前收取 RCC、RCW

收取自費項目如清潔及照護費……已詢問衛生局承辦人員表示：該等自費項目須

報備……」。 

〃衛署醫管字第 0982960319號 

98.9.7 

署桃醫院擬新增「RCC 清潔日用品費」及「RCW 照護清潔費」等兩項自費項目，

函請桃園縣政府衛生局提請該縣醫審會審議。 

〃桃醫住字第 0980008294號 

〃檢具自費醫療項目申請表及提案單 

98.10.27 

桃園縣醫審會召開第 5次會議，審查署桃醫院前揭提案 

決議略以：「(一)為避免清潔費一詞造成民眾誤解，有關 RCW『照護清潔費』請

更名為『照護費』……」。 

〃本院 100.1.3以電話向桃園縣政府衛生局查證，該局醫政科陳姓技正稱，經洽

承辦人表示，醫審會會議簽到簿已遺失，下落不明。 

99.2.10 行政院核定修正醫療法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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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年.月.日) 大事紀要 

第 11條：「本法第 22條第 1項所定醫療費用之收據，應載明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費用申報點數清單所列項目中，申報全民健康保險及自費項目之明細；非屬醫療

費用之收費，並應一併載明之……」。 

〃院臺衛字第 0990002609號函 

99.5.6 衛生署略為調整 RCC 及 RCW設置基準之部分文字，未涉及人力及病床數之修正。 

99.8.26 本院立案調查本案。 

99.10.4 本院不預警赴署桃醫院訪查及履勘該院 RCC、RCW。 

99.10.12 署桃醫院檢附本院履勘後查復資料到院。 

99.10.21 桃園縣政府檢附本院履勘後查復資料到院。 

99.11.1 
本院發約詢通知，請衛生署、桃園縣政府及署桃醫院指派相關業務主管人員於同

年月 9日到院接受委員詢問。 

99.11.4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要求署桃醫院立即改善收據格式。 

〃依醫療法第 22條 

〃桃衛醫字第 0990019987號函 

99.11.9 本院約詢前開各相關機關主管人員。 

99.11.16 健保局補充本院約詢後查復資料到院。 

99.11.17 署桃醫院補充本院約詢後查復資料到院。 

99.11.18 桃園縣政府補充本院約詢後查復資料到院。 

99.12.6 衛生署補充本院約詢後查復資料到院。 

註：資料來源：衛生署、桃園縣政府衛生局、署桃醫院，本院製表。 

表一、「RCW 照護清潔費」--署桃醫院提案：內容項目及金額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日計費標準 備註 

清潔日用品費 $328 

紙尿褲、紙尿片及看護墊（各 12片）、衛生紙、清潔護膚用

品 
$294~$328，$328為上限 

照護費 $357 聘僱照護服務員，採外包制 

行政管理費用 $149  

有線電視費用 $33 如病患意識清楚，且病房配備電視者 

小計 $867  
註：資料來源：衛生署、桃園縣政府衛生局、署桃醫院，本院製表 

〃照護清潔費屬自費項目，其日費金額為$833~$867，換算月費，為$24,990~$26,100，該院
以$26,000 計。該項目之名稱，後經桃園縣醫審會變更為「照護費」，金額增為 $30,000/
月，若以$833 計，上限$26,000 相當於 31.21 天；若以$867 計，下限$24,990 相當於 28.82
天。 

〃署桃聲稱上述金額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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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RCC 及 RCW 之設置：基準 

項目 RCC RCW 

一、人力 

大項 細項 數量 品質 備註 細項 數量 品質 備註 

醫師 

胸腔暨重症

加護專科醫

師 

每 24床至少 1

名 

 

專責 

胸腔或重症

或內科專科

醫師 

每30床至

少 1名 

 

專責 

住院醫師 
日、夜班各至

少 1名 

  主治或住院

醫師 

夜間至少

1名 

 
值班醫師 

 胸腔或重症

加護專科醫

師 

巡診，每

週至少 3

次 

 
專任 

或兼任 

呼吸治療人員 
每 10床至少 1

名 

a 
 

同 RCC 
每30床至

少 1名 

 
可兼任 

護理人員 每床至少 1名 
60n％經

驗
b、a 

 
同 RCC 

每 6 床至

少 1名 
50％經驗

b  

個案管理人員  
專任 

或兼任 c 
同 RCC  

 專任 

或兼任 c 

二、醫療設施 

病房 d 

可調整姿勢病床；每床配

備置物櫃及緊急呼叫系

統 

10~24床/

照護中心 
同 RCC 

10~40 床/

照護病房 

護理站 

1.準備室、工作臺、洗手檯、治療

車 

2.推床、輪椅 

3.護理紀錄、藥品及醫療器材存放

櫃 

4.污染處理設備 

同 RCC 

註：資料來源：衛生署，本院製表。 
a：24 小時皆可提供照護服務  

n%經驗：具臨床護理工作經驗 2 年以上人員，至少多少比例  

b：比例人員具臨床護理工作經驗 2 年以上  

c：由醫師、呼吸治療人員、護理人員或社會工作人員擔任  

d：醫院設有甲、乙級加護病房總床數 40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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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署桃醫院 RCC、RCW設置病床及醫事人力：實際 vs.設置基準 
項目  數量 vs.基準  RCC RCW 

病床數  

實際數量  
16 床  

(實際占床數 14 床) 

53 床  

(實際占床數 42 床) 

設置基準  10~24 床  10~40 

符合情形  符合  不符合  

醫師人力  

實際數量  主治醫師 1 人、住院醫師數名  主治醫師 4 人、住院醫師數名  

設置基準  
專科醫師至少 1 名，住院醫
師日、夜班至少各 1 名  

專科醫師至少 1 名，夜間應
有值班醫師(主治或住院醫
師)至少 1 名  

符合情形  符合  符合  

護理人力  

實際數量  14 人  14 人  

設置基準  
每床至少 1 名，並須 24 小時
皆可提供照護服務  

每 6 床至少有 1 名。  

應設置之數量  
14 床(實際占床數)×4.5 人
=63 人  

42 床(實際占床數)÷6×4.5 人
=32 人  

符合情形  不符合  不符合  
註：資料來源：桃園縣政府衛生局、署桃醫院，本院製表 

4.5 人：1 天 3 班及考量每年休假日數 

表四、桃園縣醫審會歷屆委員之法學專家及社會人士：名單及人數 

屆次 委員人數 
法學暨社會人士 

人數(*) 姓名  

1 18 6(4) 王○魯、黃○財、呂○雄、江○鶴、李○華 a、王○玄 a
 

2 19 7(6) 王○魯、黃○財、呂○雄、江○鶴、莊○靈、李○華 a、張○柄  

3 21 7(6) 王○魯、黃○財、呂○雄、江○鶴、莊○靈、王○玄 a、曾○民 a
 

4 23 7(7) 王○魯、黃○財、呂○雄、江○鶴、莊○靈、楊○豪、張○豐  

5 24 7(7) 王○魯、黃○財、呂○雄、江○鶴、莊○靈、楊○豪、張○豐  

註：資料來源：桃園縣政府衛生局，本院製表  

a：廣義之醫療界相關人士，尚難歸類為社會人士  

*：表示可歸屬於醫療相關專業人士之實際人數  

〃醫審會第 4、5 屆等 2 屆委員總人數已逾該會組織規程之規定上限 (20 人 )，社會人士、法學專家
人數則未達法定比例 (＞1/3)。  

表四-1、桃園縣醫審會歷屆委員之法學專家及社會人士：受聘次數 

屆
次  

委員
人數  

法學暨社會人士 

人數(*) 
姓名  

王○魯 黃○財 呂○雄 江○鶴 莊○靈 李○華 王○玄 楊○豪 張○豐 曾○民 張○柄 

1 18 6(4) v v v v  v v     
2 19 7(6) v v v v v v     v 
3 21 7(6) v v v v v  v   v  
4 23 7(7) v v v v v   v v   
5 24 7(7) v v v v v   v v   

合計 5 5 5 5 4 2 2 2 2 1 1 
註：資料來源：桃園縣政府衛生局，本院製表  

V：表示受聘擔任該屆委員  

*：表示可歸屬於醫療相關專業人士之實際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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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桃園縣醫審會歷屆委員之法學專家及社會人士：背景 

姓名  學歷 
背景 

現任(或代表公會) 曾任 

李○○*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學士、臺灣
大學公共衛生碩士、美國約翰霍
普金斯大學醫療財務博士 

健保局副總經理，兼任國立
陽明大學醫務管理所教授 

衛生署參事、健保局企劃處
經理、陽明大學醫務管理所
教授等 

王○○*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
學系學士、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
分校公共衛生學院碩士、博士 

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系暨研
究所教授 

衛生署醫政處約聘助理員、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臺安醫院
院長室實習院長等 

曾○○*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學士、英國
愛丁堡大學心理博士 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系教授 

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副教
授、主任、研究所所長、職
能治療系講師、長庚醫院精
神科心理師、臺北縣富善醫
院臨床心理師等 

楊○○  
國立師範大學物理系學士、國立
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碩
士、美國科羅拉多工礦大學博士 

清雲科技大學校長 
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
所所長、教授、訓導長、理
學院院長、總務長、副教授 

張○○  略 特偵組檢察官 
桃園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
官、高檢署檢察官等 

王○○  略 桃園縣律師公會 略 
黃○○  略 桃園縣律師公會 略 
呂○○  略 執業律師 略 
江○○  略 桃園縣律師公會 略 

莊○○  略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
金會桃園縣分事務所主任 

略 

張○○  略 桃園縣議會議員 略 
註：資料來源：桃園縣政府衛生局、相關大專院校網站，本院製表  

*：表示依其學歷或曾在醫療院所、衛生主管機關等經歷，應歸屬於醫界相關專業人士  

 

圖 1、署桃醫院開立之 RCW、RCC 收據格式及內容 


